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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論題部分：（60 分）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論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請以藍、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一、依行政程序法第 93 條第 1 項規定，行政處分得為附款，我國司法實務判決有認申

請專利之核准審定書是「附停止條件之行政處分」者，請試述下列問題： 

行政處分附款之意義為何？（15 分） 

附停止條件之行政處分之效力為何？（15 分） 

二、甲以證據 A 主張乙發明專利權人之發明專利權有撤銷原因，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提起舉發，請附理由回答下列問題： 

甲提起之舉發案，如經審定舉發成立，乙就該審定處分提起訴願，案經經濟部訴

願決定撤銷原處分，同時決定「舉發不成立」，嗣後甲擬就該訴願決定提起行政

訴訟，此時應以何機關為被告？（15 分） 

甲提起之舉發案，經審定舉發不成立，再經甲提起訴願亦遭駁回；惟甲提起行政

訴訟後，法院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並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決定，請問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再為審定處分時，是否受法院該撤銷判決見解之拘束？（15 分） 

乙、測驗題部分：（40 分）                     代號：2701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不予計分。 
共2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論試卷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1 司法院命令定自 101 年 9 月 6 日施行之行政訴訟法，為提高民眾訴訟便利，將行政訴訟制度修正為： 

三級二審制 二級三審制 三級三審制 二級二審制 

2 行政訴訟法第二編第二章簡易訴訟程序規定對於智慧財產案件之適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行政訴訟法第二編第二章簡易訴訟程序規定，於智慧財產之行政訴訟不適用之 

智慧財產行政訴訟涉及智慧財產專業，故此適用簡易行政訴訟程序之事件，其第一審仍應由智慧財產

法院辦理之 

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事件，其上訴如仍以智慧財產法院作為上訴審管轄法院，恐生

影響當事人審級利益之疑慮 

智慧財產之行政訴訟一律適用特別行政訴訟程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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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行政訴訟法別有規定外，下列何者不適用行政訴訟法之簡易訴訟程序： 

警告性之處分 

影響名譽之處分 

司法院以命令減為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或增至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之罰鍰處分 

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四十萬元以下之公法上財產關係訴訟標的 

4 下列何者不是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之範圍： 

對於海關查扣侵害智慧財產權標的物之行政處分 

有關智慧財產權強制許可利用之行政處分 

違反公平交易法聯合行為之案件 

經司法院指定之其他公法上法律關係所生之撤銷訴訟 

5 下列有關一般程序之行政訴訟訴訟費用規定，其敘述何者錯誤？ 

起訴，按件徵收裁判費新臺幣四千元 

上訴，加徵起訴裁判費二分之一 

起訴前聲請證據保全，徵收裁判費新臺幣一千元 

提起再審之訴，毋庸繳納裁判費 

6 下列有關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之敘述，何者錯誤？ 

智慧財產之行政訴訟，不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規定 

只要行政訴訟事件之當事人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該事件即應由智慧財產法院管轄 

關於撤銷商標註冊或專利權之行政訴訟，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同一撤銷理由，得提出新證據 

智慧財產法院之行政訴訟事件，得上訴或抗告至最高行政法院 

7 下列各款情形，何者為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事項？ 

訴訟事件不屬行政訴訟審判之權限 原告或被告未由合法之法定代理人為訴訟行為 

起訴逾法定期限  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 

8 公務員於下列何種情形應自行迴避？ 

現為或曾為該事件之當事人或代理人 

與該事件之當事人為小學同學 

曾與該事件之當事人一起擔任過他人之證婚人 

與該事件當事人參加同一個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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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專利審查委員不依部頒審查基準之規定，對於相同內容之案件，竟為結論相異之審定，係違反行政程序

法上之何項原則？ 

信賴利益保護原則  明確原則 

比例原則  行政自我拘束原則 

10 法院於必要時，得命技術審查官執行職務，但不包括下列何者： 

為使訴訟關係明確，就事實上及法律上之事項，基於專業知識與當事人進行言詞辯論 

對證人或鑑定人為發問 

就本案向法官為意見之陳述 

於證據保全時提供協助 

11 下列有關秘密保持命令之規定，何者錯誤？ 

智慧財產行政訴訟事件不適用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所規定之秘密保持命令 

違反秘密保持命令，應負刑事責任 

違反秘密保持命令之刑事案件由智慧財產法院管轄 

違反秘密保持命令之罪，須告訴乃論 

12 下列關於無隸屬關係之機關辦理受委託事件所為行政處分之敘述，何者錯誤？ 

受委託機關辦理委託事件所為之行政處分，視為委託機關之行政處分 

受委託機關之直接上級機關為訴願管轄機關 

委託事件之訴願管轄，比照訴願法第 4 條之規定  

委託機關之直接上級機關為訴願管轄機關 

13 書面行政處分應記載人民不服行政處分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其意在遵循何種精神？ 

教示制度  效能原則 

職權進行主義  民主程序 

14 下列有關訴願之敘述，何者錯誤？ 

各機關辦理訴願事件，應設訴願審議委員會 

訴願審議委員會之委員為常任文官 

訴願審議得不經言詞辯論 

訴願得委任代理人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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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下列有關訴願提起期間之起算，何者正確？ 

自收受訴願書之次日起，應於三個月內為之 

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起三十日內為之 

利害關係人提起訴願者，訴願提起期間自知悉時起算。但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後，已逾三年者，

不得提起 

訴願人誤向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以外之機關提起訴願者，以該機關收受之日，視為提起訴

願起算之日 

16 行政處分相對人以外之第三人須居於利害關係人之地位始得為訴願人，下列何者敘述為正確？ 

行政處分對外發生之法律效果致第三人之權利或利益直接或間接受有損害者，該第三人始得以利害關

係人之身分提起訴願 

利害關係人係指違法行政處分之結果致其現已存在之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受影響者而言 

利害關係人係對行政處分之相對人以外之任何利害關係人而言 

利害關係人之認定須綜合經濟、社會及政治等因素，判斷之 

17 下列對訴願程序之敘述，何者錯誤？ 

原行政處分之執行，因提起訴願而停止 

基於同一事實或法律上原因分別提起之數宗訴願，得合併審議 

鑑定所需費用應由受理訴願機關負擔 

訴願提起後，得撤回之 

18 下列關於訴願決定之內容，何者錯誤？ 

訴願機關得為不受理決定 

訴願機關得撤銷原處分，自為決定 

訴願機關得於決定書中載明原行政處分機關與訴願人之協議 

原行政處分顯屬違法或不當時，訴願機關即應將之撤銷 

19 對於觀念通知之行政覆函，此種訴願事件應作成下列何者之訴願決定？ 

不審議之決定  駁回之決定 

無理由之決定  不受理之決定 

20 下列何人不得為行政訴訟之訴訟代理人？ 

律師  專利代理人或專利師 

發明人本人  行政機關辦理訴願業務之公務員 


